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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期五

楼市洗牌时代悄然开始

开发商一房多卖卷资跑路业主维权看律师支招

事件回放：

一房多卖后

开发商卷款跑路

“刘城跑了”

!

业主提到的刘城，是舜耕
名筑的开发商山东恒华置业有限公司的法
人代表。

11

月
17

日，舜耕名筑的开发商刘
城被传出跑路国外，没几天，工地停工。得知
消息的业主纷纷赶来看房子，自发登记业主
信息时，他们却意外发现，自己的房子还属
于别人，甚至一套房子在四五个人的名下。

一房多卖后， 开发商玩起了“人间蒸
发”，舜耕名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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栋尚未交付的商品楼
,

极有
可能以烂尾收场

,

众多还在还贷的业主更是
焦头烂额。

济南舜耕名筑的开发商恒华置业因牵
扯多方超过千万元的巨额债务纠纷，涉嫌一
房多卖等不法行为，目前部分楼房已被法院
查封， 该楼盘的网签和所有销售行为已停
止。

无独有偶，前不久省城合肥出现多处因
资金链问题而导致的开发商跑路风波。

2011

年
11

月
18

日下午，合肥华懿房地产开发商
携款出逃的帖子出现在网络上， 据初步统
计， 该开发商董事长童长风已涉及

12

亿资
金，并怀疑已携款跑路。

合肥蓝钻尚界开发商因拖欠工程款，抵
押房子还不上债务而跑路，此后又有香港广
场开发商跑路、合肥安徽景都置业开发商跑
路。 不仅如此，六安、宣城、长沙、温州、陕西
等多地均现开发商跑路现象。

开发商跑路的背后折射出国家对楼市
调控的力度和决心。 今年以来，随着楼市调
控深化，加之年底银根紧缩

,

二三线城市中
小开发商资金压力比往年更大

,

多地出现开
发商“失踪”或停工现象。

有关业内人士认为，“年底二三线城市
中小开发商‘破产潮’或将出现

,

部分限购城
市有可能出现大批烂尾楼

,

中小开发商今年
冬天会更艰难。 ”

在楼市调控和信贷收紧的双重压力下，

二三线城市楼市隐现小发展商破产潮。由于
高周转率和非传统融资渠道的优势，大开发
商兼并收购或将进一步加强，房地产行业的
大洗牌已经悄然开始。 专家分析说。

夫妻之间赠与房产也需办理变更手续
网友“珍爱泉源”：夫妻之间赠与

房产也需要像普通人一样办理过户手
续吗？ 没过户可以撤销赠与吗？

律师解答：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三
种夫妻财产约定的模式，即分别所有、

共同共有和部分共同共有， 并不包括
将一方所有财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的
情形。 将一方所有的财产约定为另一
方所有，也就是夫妻之间的赠与行为，

虽然双方达成了有效的协议， 但因未
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， 依照物权法
的规定，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，而依照
合同法关于赠与一节的规定， 赠与房
产的一方可以撤销赠与。

(

淦丹丹
)

婚内共同房产能否过户至个人名下？

家住塘沽紫云园的何先生计划购
买一套房子， 其妻子王女士提出如果
买新房子， 那么位于紫云园的房子需
要过户到自己名下。对此，何先生并无
异议。但是何先生说，紫云园的房子是
他们夫妻结婚时所买的婚房， 应当属
于夫妻共同房产，何先生想问“夫妻共
同财产” 能否办理过户手续作为个人
财产登记在妻子一人名下吗？

律师解答：根据《婚姻法》规定，夫
妻可以对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作出约
定，只有该约定是真实合法的，该约定
就可以作为确认夫妻财产权属的依
据。因此，何先生可以与其妻子王女士
签订协议，对房产的归属作出约定，然
后双方凭协议到房产登记机关办理过
户手续。

(

刘纯
)

男子花13万元装新房
离婚时能要回装修款吗？

“难道我结婚就是给她装修房
子？ ”家住北碚的张立（化名）昨日说，

2009

年，他与妻子结婚，妻子家买了
一套房子作为他们的新房。 张立出了
13

万元装修新房。 如今两人闹离婚，

张立希望要回
13

万元的装修费却遭
到了拒绝。

贺天强律师认为， 如果新房是婚
后买的，属于夫妻双方共同财产。他们
离婚时，张立有权利要求分割房产。他
们结婚后， 张立为家里出钱装修也是
应该的。如果张立想要回装修费，只有
找王莹私下协商解决。 贺天强律师还
认为， 张立如果有证据证明装修款中
有

6

万元是借的，那么，因为这笔钱发
生在婚后，属于夫妻共同债务，离婚时
他们应该共同偿还。

（据《重庆商报》）

房子未完工
装修老板跑路如何解决

陈女士在接房后与一家装修公司
签订合同后， 支付了

80%

装修款，而
对方不按照合同约定的进度施工，

还一拖再拖，如今装修队老板携款
跑了， 再也无法联系， 不知道该怎么
办？

律师认为
,

装修公司应按照合同
约定进度施工，如果逾期，业主有权要
求对方承担相应损失。目前，联系不上
对方， 陈女士可向该装修公司发送律
师函，要求履行合同。 否则，陈女士有
权解除合同， 要求装修公司赔偿所产
生的损失。

(

据中新网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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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限贷、限购等楼市调控政策的延续，各种开发商“跑路”接连不断，

刚平静的跑路风波，又因济南舜耕名筑开发商的失踪再度掀起。一次又一次
的开发商跑路，不时地刺痛着一批又一批的业主神经。

和之前的跑路有所不同， 此次因为开发商跑路而受到媒体关注的楼
盘———“舜耕名筑”，却被发现有的房子被三卖四卖甚至五卖。开发商人间消
失后，尚未交付的房子究竟归谁

?

层层监管之下，开发商为何能瞒天过海，一
房多卖

?

为何开发商频频跑路
?

屡受打击的业主又该如何维权
?

应对开发商跑路 看律师支招

房产洗牌的同时， 开发商跑路等一系列
问题也在不断暴露， 购房者的权益可能也会
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。 主管部门似乎也在加
强监管，从网签到预售资金监管，这些措施都
是为了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。 特别是今年
4

月开始实施的预售资金监管， 是为了避免
项目烂尾，防止业主的首付款打了水漂。

除了依靠主管部门的强力监督， 作为购
房者， 必要时更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
正当权益。

对于购房者、 债权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
利益，国杰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相龙认为，最终
房子归业主所有是不成问题的。

“准业主要维权的话，应该‘抱团’起诉开
发商，要求冻结业主所有的住宅。 ”而其他债

主在保留好各种证据的前提下， 也应该申请
冻结开发商的相关资产。

在马相龙看来， 尽管济南舜耕名筑开发
商恒华置业是两个股东共同出资成立的，但
业主很难向投资方维权， 除非投资方没有尽
到应尽的义务。对于开发商一房二卖的事情，

马相龙给出了自己的建议。“业主也可以走法
律程序， 不要房子的业主可以起诉开发商要
求双倍赔偿。也就是说要房子的不要赔偿，要
双倍赔偿的就不能要房子。 ”

除此之外，专业律师还提醒广大购房者，

在选房认购前抓住三点。

第一，开盘证件不全不能买。与其出事后
费时费力维权， 不如事前利用好手中的主动
权，对开发商做一个全面的了解。由于目前房

地产实行的是预售制，根据相关规定，没工商
登记、税务登记，资质不全、手续不全，开发商
不能施工。

第二，选品牌开发商更放心。开发经验丰
富、 业内声誉好的品牌大开发商相对资金实
力比较雄厚， 而一些转型不久的中小开发商
则要比较警惕。特别是一些负面消息比较多、

曾经发生过事故的开发商， 在做购房选择的
时候就要多加小心。

第三，及时申请查封房产。如果前期没有
把好关，因为种种原因选择了缺乏责任感、资
金链脆弱的开发商， 购房者千万不能一味地
怨天尤人，相互抱怨，必须马上拿起法律的武
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。

（综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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